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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哲学系（珠海）系务公开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系工作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

设，不断提高我系工作的透明度，确保广大师生员工对我系

决策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切实推进我系决

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、规范化，现根据学校的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系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系务公开应当坚持及时有效、客观真实、突出

重点的原则。凡涉及我系改革、发展、管理以及其他关系师

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，都应在一定范围内

采取适当方式和程序予以公开。

第三条 系务公开的实施情况应当纳入系领导干部贯

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统一部署和考核。

第四条 系务公开主要应包括决策依据公开、决策过程

公开及决策结果公开等内容。系务公开的内容不得违反保守

国家秘密，也不得涉及我系的工作秘密。

第五条 下列事项，应当向教职工公开：

1、我系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的内容及执行情况；

2、我系各类规章制度的制订及实施情况；

3、我系定编定岗方案，以及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具体人

选的推荐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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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我系教师、专职科研人员和职员的聘期考核、年度

考核，以及职务或职级的聘任和晋升情况；

5、我系财务分配方案和年度财务收支检查情况；

6、我系大宗物资设备的采购、公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及

工程项目改造维修情况；

7、我系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情况；

8、属于我系职权范围内的干部推荐选拔、各类专门委

员会（领导小组）的人员组成等任免情况；

9、教职工各类先进荣誉称号表彰的评定或推荐情况；

10、学校文件规定或我系认为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六条 下列事项，应向学生公开：

1、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情况；

2、主要学生干部的考察培养和选举情况；

3、学生的综合测评结果；

4、学生奖助学金和先进荣誉称号的评定或推荐情况；

5、特困生的认定，勤工助学、教学助理和科研助理岗

位的设定及人员选聘情况；

6、推荐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人选的确定情

况；

7、按规定向学生收取或代收费用的项目、标准、依据

及使用管理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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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学生党建工作情况，包括确定入党积极分子、推荐

参加党校培训、近期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的发展及预备党员

的转正等情况；

9、学校文件规定或我系认为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七条 系务公开应通过召开各类会议、设立系务公开

栏、开辟网络专栏以及电子邮件群发等有效形式进行。应根

据公开事项的性质决定采取系务公开的具体方式和范围，自

觉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。

第八条系务公开一般应按照提出、审核、公开、反馈和

整改等程序办理。由实施系务公开的具体负责人提出拟公开

的事项，送系分管领导审核，经分管领导同意后通过有效形

式予以公开，并定时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。系日常管理事

务的公开，可以按照简化程序，由具体负责人直接实施。

第九条 成立系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加强对系务

公开工作的领导和协调，不断完善系务公开的工作机制。系

务公开的具体工作由系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系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应定期召开会议，检查了

解系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

进，防止系务公开工作流于形式。

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我系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，

经系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


